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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二屆第 8次臨時會 

議 事 日 程 表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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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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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三  代表報到 

8 8 四 1 預備會議 

8 9 五 2 討論提案 

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二屆第 9次臨時會 

議 事 日 程 表 

8 12 一  討論提案 

8 13 二  討論提案 

8 14 三  討論提案   臨時動議   閉會 

     

議事大要 討論北斗鎮公所提案及代表提案。 

備  註 為防範新冠肺炎，請出列席會議人員做好消毒並配戴口罩。 

  

議 

程

 

時

 
間

 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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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會議事錄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9 日上午 11 點 

三、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堂 

四、出席代表： 

陳 主席 世凱、劉 副主席 國卿、陳 代表 國展、張 代表 美芳、 

楊 代表 思瑋、黃 代表 志偉、王 代表 俊超、林 代表 素珍、 

張 代表 凱偉、陳 代表 世順、陳 代表 瑞鑣。 

計 11 名 

五、列席： 

1.鎮長 顏宏霖 2.主任秘書 李碧瑤 3.民政課長 謝長益 4.財政課長 

顏竹婉 5.建設課長 劉昌軍 6.社政課長 吳嬛媚 7.農業課長 張均輔 8.

行政室主任 林書仰 9.清潔隊隊長 唐瑞芬 10.幼兒園園長 陳燕姿 11.

主計室主任 陳燕雲 12.人事室主任 謝明峰 13.政風室主任 林佳瑩 

14.北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許樂造 15.本會秘書 王百祥 

計 15 名 

六、主席：陳世凱                                    記錄：許月秋 

七、主席致詞： 

陳主席世凱： 

顏鎮長、李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王秘書及會務人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好今天進行臨時會議程，彰化縣北斗鎮名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會，本席宣布開會，請進入下個議程。 

八、討論提案 

 

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 

主席：陳 世 凱 

記錄：許 月 秋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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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議事錄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2 日上午 11 點 

三、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堂 

四、出席代表： 

陳 主席 世凱、劉 副主席 國卿、陳 代表 國展、張 代表 美芳、 

楊 代表 思瑋、黃 代表 志偉、王 代表 俊超、林 代表 素珍、 

張 代表 凱偉、陳 代表 世順、陳 代表 瑞鑣。 

計 11 名 

五、列席： 

1.鎮長 顏宏霖 2.主任秘書 李碧瑤 3.民政課長 謝長益 4.財政課長 

顏竹婉 5.建設課長 劉昌軍 6.社政課長 吳嬛媚 7.農業課長 張均輔 8.

行政室主任 林書仰 9.清潔隊隊長 唐瑞芬 10.幼兒園園長 陳燕姿 11.

主計室主任 陳燕雲 12.人事室主任 謝明峰 13.政風室主任 林佳瑩 

14.北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許樂造 15.本會秘書 王百祥 

計 15 名 

六、主席：陳世凱                                    記錄：許月秋 

七、主席致詞： 

陳主席世凱： 

顏鎮長、李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王秘書及會務人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好今天進行臨時會議程，彰化縣北斗鎮名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本席宣布開會，請進入下個議程。 

八、討論提案 

編    號：第 1 號議案   類  別：幼兒園 

提案單位：北斗鎮公所   提案人：鎮長 顏宏霖 

案    由：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113

年 7 月至 114 年 8 月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加置照

顧服務人力經費第 1 期款」新台幣 37 萬 9,167 元整(收支併

列)，俟 11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編列時轉正。 

說    明：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3 年 6 月 26 日府教幼字第 

1130243504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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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教署修正「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

照顧服務作業要點」,公立幼兒園得申請加置專任照顧

服務人力 1 人，自 113 年 7 月起核給，本次以 113 年 7

月至 114 年 8 月(14 個月)每園核定 1 名人力經費 75 萬

8,333 元，本案經費採 2 期撥款，第 1 期先核撥 1 名人

力經費 37 萬 9,167 元整。 

          三、檢陳該函影本乙份。 

辦    法：請 貴會惠予審議。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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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第 2 號議案   類  別：社政 

提案單位：北斗鎮公所   提案人：鎮長 顏宏霖 

案    由：請 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彰化縣政府補助本鎮辦理「2024

健康快樂~幸福久久鑽石婚表揚活動」案，補助經費共計新

台幣 10 萬元整(收支併列)，俟 11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編列時辦理轉正。 

說    明：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3 年 5 月 16 日府社長青字第 

1130185213 號函辦理。 

          二、檢附上開函影本乙份。 

          三、本案活動總經費計新台幣 43 萬 8 千元整(縣府補助 10

萬元、自等 33 萬 8 千元)。 

辦    法：請 貴會惠予審議。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 

主席：陳 世 凱 

記錄：許 月 秋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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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議事錄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1 點 

三、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堂 

四、出席代表： 

陳 主席 世凱、劉 副主席 國卿、陳 代表 國展、張 代表 美芳、 

楊 代表 思瑋、黃 代表 志偉、王 代表 俊超、林 代表 素珍、 

張 代表 凱偉、陳 代表 世順、陳 代表 瑞鑣。 

計 11 名 

五、列席： 

1.鎮長 顏宏霖 2.主任秘書 李碧瑤 3.民政課長 謝長益 4.財政課長 

顏竹婉 5.建設課長 劉昌軍 6.社政課長 吳嬛媚 7.農業課長 張均輔 8.

行政室主任 林書仰 9.清潔隊隊長 唐瑞芬 10.幼兒園園長 陳燕姿 11.

主計室主任 陳燕雲 12.人事室主任 謝明峰 13.政風室主任 林佳瑩 

14.北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許樂造 15.本會秘書 王百祥 

計 15 名 

六、主席：陳世凱                                    記錄：許月秋 

七、主席致詞： 

陳主席世凱： 

顏鎮長、李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王秘書及會務人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好今天進行臨時會議程，彰化縣北斗鎮名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本席宣布開會，請進入下個議程。 

八、討論提案 

 

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 

主席：陳 世 凱 

記錄：許 月 秋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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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議事錄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上午 11 點 

三、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堂 

四、出席代表： 

陳 主席 世凱、劉 副主席 國卿、陳 代表 國展、張 代表 美芳、 

楊 代表 思瑋、黃 代表 志偉、王 代表 俊超、林 代表 素珍、 

張 代表 凱偉、陳 代表 世順、陳 代表 瑞鑣。 

計 11 名 

五、列席： 

1.鎮長 顏宏霖 2.主任秘書 李碧瑤 3.民政課長 謝長益 4.財政課長 

顏竹婉 5.建設課長 劉昌軍 6.社政課長 吳嬛媚 7.農業課長 張均輔 8.

行政室主任 林書仰 9.清潔隊隊長 唐瑞芬 10.幼兒園園長 陳燕姿 11.

主計室主任 陳燕雲 12.人事室主任 謝明峰 13.政風室主任 林佳瑩 

14.北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許樂造 15.本會秘書 王百祥 

計 15 名 

六、主席：陳世凱                                    記錄：許月秋 

七、主席致詞： 

陳主席世凱： 

顏鎮長、李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王秘書及會務人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好今天進行臨時會議程，彰化縣北斗鎮名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本席宣布開會，請進入下個議程。 

八、討論提案 

編    號：第 3 號議案   類  別：建設 

提案單位：北斗鎮公所   提案人：鎮長 顏宏霖 

案    由：請 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113 年度彰化縣城鄉發展建設

基金」補助鄉鎮市公所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之「變更

北斗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暨變更北斗細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總經費新台幣 660 萬元整(縣府補助款 450

萬元，本所配合款 210 萬元);俟 11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編列時辦理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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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3 年 6 月 24 日府建城字第 

1130236087 號函及 113 年 5 月 6 日府建城字第

1130168364 號函辦理。 

          二、檢附上開函影本乙份。 

辦    法：請 貴會惠予審議。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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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第 4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世凱主席  連署人：陳瑞鑣代表、黃志偉代表、 

張凱偉代表 

案    由：本鎮老人文康大樓前側溝因泥士堵塞嚴重,影響排水，又該

側溝水泥溝面因年久剝落嚴重，請鎮公所尋求經費進行改

建。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研議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5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瑞鑣代表  連署人：陳世凱主席、黃志偉代表、 

張凱偉代表 

案    由：本鎮中寮里中寮橋至三鄉橋間舊濁水溪旁栽種小葉欖仁樹 

，由於樹木高挑，每逢颱風季節經常傾倒，導致人車通行

危險，請北斗鎮公所向管理單位反應，將小葉欖仁樹矮化，

以利安全。 

理    由： 

辦    法：建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6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張凱偉代表  連署人：陳世順代表、張美芳代表、 

陳國展代表、黃志偉代表、 

楊思瑋代表、劉國卿副主席 

案    由：本鎮清潔隊清水溝車為鎮內環境解決不少問題，但是在現

場操做時常遇到水管長度不足的現象，請鎮公所能新購置

100 米以上的水管，以利清水溝運用。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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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7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世順代表  連署人：張美芳代表、黃志偉代表、 

陳國展代表、劉國卿副主席、 

張凱偉代表、楊思瑋代表 

案    由：里民反映，本鎮中寮里光前路紅綠燈下路面寬度不足，建

議可利用該區路側排水溝上方加蓋厚鐵板，加寬路面，以

利行車安全，請鎮公所儘速辦理改善。 

理    由： 

辦    法：建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8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國展代表  連署人：張美芳代表、黃志偉代表、 

楊思瑋代表、張凱偉代表、 

陳世順代表、王俊超代表、 

陳世凱主席、劉國卿副主席、 

陳瑞鑣代表、林素珍代表 

案    由：建議北斗鎮公所儘速召開高速鐵路橋下兩側闢建經由田中

鎮、北斗鎮、溪州鄉、埤頭鄉至竹塘鄉等五鄉鎮的快捷道

路協調會。 

理    由：在這區域間高鐵橋下兩側用地目前大多是荒廢雜草叢生，

僅少數區域規劃為休閒場所，為求區域均衡發展，請北斗

鎮公所儘速發函邀請彰化縣政府及相關五鄉鎮公所來開協

調會並積極向交通部爭取，將該區段內橋下兩側用地關建

為便捷道路，讓沿線鄉親前往搭乘高鐵的路程更便捷。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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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9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楊思瑋代表  連署人：林素珍代表、劉國卿副主席、 

陳瑞鑣代表、黃志偉代表、 

王俊超代表、張凱偉代表、 

張美芳代表、陳世順代表、 

陳國展代表 

案    由：本鎮斗中路與拓農路轉進北斗工業區之紅綠燈，因進出工

業區的大小車輛多，危險性大，請北斗鎮公所向相關單位

建議，將該紅綠燈增設左轉燈號，以利交通安全。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聯繫相關單位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0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劉國卿副主席  連署人：陳世凱主席、張凱偉代表、 

陳世順代表、黃志偉代表、 

陳瑞鑣代表、張美芳代表、 

楊思瑋代表、陳國展代表 

案    由：西德里斗苑路 1 段 376 之 1 號巷道，因長期無排水溝，每

遇下兩路面就淹水，出入造成危險,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改善。 

理    由：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會勘並辦理改善。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1 號議案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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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黃志偉代表  連署人：劉國卿副主席、陳世順代表、 

張凱偉代表、陳國展代表、 

張美芳代表、楊思瑋代表 

案    由：本鎮中華路斗苑路圓環至中和里斗中路分隔島上的小葉欖

仁樹枝葉茂盛，枝幹種子掉落甚多，嚴重影響行車安全，

請鎮公所向相關單位反映建議修剪。 

理    由：颱風或大雨來襲，小葉欖仁樹枝幹可能傷及車輛及路人，

種子掉滿地，易造成路滑，摩托車因路滑摔車，懇請向相

關單位反映修剪處理。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2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國展代表  連署人：陳瑞鑣代表、黃志偉代表、 

林素珍代表、陳世凱主席 

張美芳代表 

案    由：北斗鎮新生里、大新里、中和里等居民反映，該里區蚊蟲

蟑螂太多，請北斗鎮公所儘速安排區域消毒，減少病媒蚊

孳生。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3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國展代表  連署人：陳瑞鑣代表、黃志偉代表、 

林素珍代表、陳世凱主席、 

張美芳代表、 

案    由：北斗鎮大新里中州路田中工業區旁水溝泥土淤積嚴重，影

響該區排水，請北斗鎮公所儘速安排時程進行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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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4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瑞鑣代表  連署人：林素珍代表、黃志偉代表、 

張美芳代表、陳世凱主席 

案    由：本鎮中寮里裕後路 493 巷排水溝連續壁龜裂嚴重，導致泥

土及泥漿流失，影響排水及居民進出安全，請北斗鎮公所

儘速會勘，研議辦理改善，以利安全。 

理    由： 

辦    法：建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5 號議案  類  別：民政 

提案單位：張美芳代表  連署人：陳瑞鑣代表、陳世凱主席、 

林素珍代表、黃志偉代表 

案    由：1.北斗鎮第一公墓牌樓重新粉刷。 

2.北斗鎮第一公墓內環境整治 

理    由： 

辦    法：建請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6 號議案  類  別：建設 

提案單位：張美芳代表  連署人：陳瑞鑣代表、陳世凱主席、 

林素珍代表、黃志偉代表 

案    由：1.重新鋪設柏油路面-北斗鎮地政東路(垃圾場出口至田尾交

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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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北斗第一公基出入口前增設黃斜紋網狀線及斑馬線。 

理    由：1.本案係因李前鎮長前瞻計畫僅鋪設至垃圾場出入口前的

柏油路，而垃圾場出口至田尾交界處並未重新鋪設，現今

路段不平整及坑洞較多，又因第二殯儀館即將落成，屆時

出入人口眾多，必會影響民眾行車安全。 

          2.因第一公墓出入口前來車較多、車速較快，故需增設黃斜

紋網狀線及班馬線，以提醒民眾多加注意路況。 

辦    法：建請公所儘速向縣府反應及改善。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7 號議案  類  別：農業 

提案單位：張美芳代表  連署人：陳瑞鑣代表、陳世凱主席、 

林素珍代表、黃志偉代表 

案    由：1.舊溪路因凱米颱風造成樹枝落葉散落於道路，經初步整理

後，目前仍散落於道路旁，危及用路人安全。 

         2.舊溪路上因樹木生長過於茂密，影響用路人視線及安全，

須立即修剪。 

理    由： 

辦    法：建請公所儘速向縣府反應及改善。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8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國展代表  連署人：陳世凱主席、楊思瑋代表、 

張凱偉代表、張美芳代表、 

王俊超代表、陳世順代表、 

林素珍代表、黃志偉代表、 

劉國卿副主席、陳瑞鑣代表、 

案    由：本鎮第一公墓通往斗中路巷道，由於斗中路巷口右側轉角

處平房尚未徵收，導致該叉路口巷道狹隘，因本鎮第二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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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館即將完工，各界運用的情形會增多，該路口車流輛也

會增多，為不影響交通，建議北斗鎮公所能尋求經費辦理

該平房徵收。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19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黃志偉代表  連署人：張凱偉代表、楊思瑋代表、 

陳國展代表、陳瑞鑣代表、 

林素珍代表、劉國卿副主席 

案    由：本會各代表都非常關心鎮內的各項建設與環境改善，對於

各代表的建議案希望鎮公所的列管與改善期程安排能落實，

同時在辦理個案改善前，請鎮公所各業務單位能提早通知

各建議人或該區代表，以利各民意代表行程的安排。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20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黃志偉代表  連署人：張凱偉代表、林素珍代表、 

陳國展代表、劉國卿副主席、 

楊思瑋代表 

案    由：為增加清潔隊的工作效率，建議鎮公所應增購大小型號的

鏈鋸，以利颱風季節或平日環境維護，樹木樹枝傾倒的排

除。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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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21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劉國卿副主席  連署人：張凱偉代表、黃志偉代表、 

陳瑞鑣代表、張美芳代表、 

陳國展代表 

案    由：北斗鎮西安里文苑路 1 段 125 巷與 181 巷巷道出入口，常

發生車禍，請鎮公所設法改善或設警告危險標誌，以利里

民出入安全。 

理    由：因該巷口沒有警告或危險標誌，致使出入人車常發生意外

車禍，請鎮公所設法改善。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儘速辦理改善，以利人車安全之出入。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編    號：第 22 號議案  類  別： 

提案單位：陳國展代表  連署人：黃志偉代表、張凱偉代表、 

楊思瑋代表、劉國卿副主席、 

陳世順代表、張美芳代表、 

林素珍代表、陳世凱主席、 

陳瑞鑣代表、 

案    由：本鎮新生里高速鐵路橋下雜草叢生，當區農民建議，請鎮

公所能協助清理環境並理出一條便道，讓農民及農機具方

便出入。 

理    由： 

辦    法：請北斗鎮公所協助辦理。 

決    議：照原案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九、主席至閉會詞： 

陳主席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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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鎮長、李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王秘書及會務人員、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辛苦，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9 次臨時會，本席

宣布閉會。 

 

十、閉會 

 

 

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 

主席：陳 世 凱 

記錄：許 月 秋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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